
张伟华：WTO主要发达成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评述

来源方式：原创 发布时间：2013-07-01

WTO主要发达成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评述 

张伟华* 

 
摘要：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满后（后2012时代）国际社会需要达成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协定。而WTO发达成员在其

内层面实施和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措施将对该多边协定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详细介绍了WTO主要发达成员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措施和经济刺激政策，包括碳税和能源税，碳排放交易制度，边境调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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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

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所说，全球性的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解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

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

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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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气候变化谈判面临重大挑战，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满后（后2012时代）国际社会需要达

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协定。而目前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在后2010时代减排的程度，以及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和资金援助水平等问题上。 

在多边国际谈判之外，部分WTO成员，主要是发达成员纷纷在其国内层面实施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措施。由于考

到这些国内措施将对其境内企业增加负担，从而引发对竞争力的考量。同时又鉴于所谓“碳泄漏”等环境效果等问题，这些成

在采取国内措施的同时，会伴随实施一些边境措施，从而对进口产品产生额外的负担。这些边境措施和技术要求往往对国际贸

及其规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具体介绍和评述这些实施和拟定中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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